2024年就业补助资金项目绩效自评报告
（绥宁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25年3月26日

一、绩效目标分解下达情况

（一）项目资金绩效目标情况

1.财政项目指标下达情况。2024年，省财政下达我县就业补助资金指标2202万元，其中：中央就业补助资金2153万元、省级就业补助资金49万元。
2.项目绩效目标。提供公共就业服务，开展职业培训、促进与扶持就业创业，对就业困难人员、高校毕业生、脱贫户等特殊群体重点实施就业援助，给予培训、求职、创业、岗位与社保补贴。加大充分就业社区（村）建设，摸准全县城乡劳动力特别是脱贫劳动力就业状态、就业意愿、培训意愿等信息，实施“311”就业服务；精准开展职业培训，不断提升劳动力就业创业能力和就业质量；经常性开展线上线下招聘活动，促进劳动力转移就业和创业；强抓就业帮扶车间建设，支持和鼓励企业提供岗位吸纳更多劳动力特别是脱贫劳动力稳定就业；开发公益性岗位，帮助就业困难劳动力就近就地就业；落实就业帮扶政策、创业扶持奖补政策，鼓励吸纳就业和劳动力自主就业创业。
（二）预算单位分解下达预算资金情况。就业补助资金由县人社局管理使用，财政部门监管，审计、纪检监委予以监督。人社部门根据开展公共就业服务工作情况，向县人民政府提出就业补助资金使用计划，经分管县领导批准报财政审批后支付给相关单位或个人。2024年，县财政分配就业补助资金2328.4万元（含上年结转省级就业补助资金126.4万元），实际使用支出2219.92万元，累计结余108.48万元。

二、绩效自评工作开展情况

（一）前期准备。首先是成立了就业补助项目绩效自评工作小组，单位负责人、就业与财务分管领导、就业股、就业服务中心、财务股、办公室等股室相关人员共同参与就业补助资金项目绩效自评。其次是全面收集就业工作与就业资金支付相关资料。
（二）组织过程。对照就业补助资金项目绩效目标，逐项目自查，核准各项工作任务指标完成情况，逐项计分自评。
（三）分析评价。严格按照工作目标任务开展公共就业服务及就业帮扶工作，以提升城乡劳动力就业创业能力、实现稳定就业、增加就业收入为首要任务，以全面准确掌握劳动力就业动态信息为基础，以技能培训、“311”就业服务、就业创业扶持为手段，充分发挥劳务经纪人作用开展就业帮扶，全县就业帮扶工作落实、责任落实、政策落实任务得到全面落地，各项就业工作目标任务全面完成，为全县巩固脱贫攻坚成效和乡村振兴工作作出重大贡献。对就业补助资金项目绩效自评得分为98分（具体见附件），支出绩效为“优”。

三、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一）项目资金情况分析

1.项目资金到位情况分析。2024年下达就业补助资金2202万元，县财政根据人社部门使用计划及时足额下达拨付就业补助资金。
2.项目资金执行情况分析。2024年，我县就业补助资金收入2328.4万元，其中：中央资金2153万元、地方资金175.4万元（含上年结转省级就业补助资金126.4万元），实际使用支出2219.92万元，全部为中央资金，预算执行率为95.34%。
3.项目资金管理情况分析。就业补助资金由省财政根据预算下达指标至县财政，在财政部门的监管下由人社部门根据就业工作进展情况申请使用。我县未设有就业补助资金财政专户，涉及预算单位的就业补助资金支出，由县财政根据人社部门意见直接下达拨付资金；人社部门开展政策宣传、信息采集、职业培训、招聘、劳务对接、“311”就业服务等支出，由县财政根据工作进度拨付至县人社局支付。另一部分由我局根据各乡镇与单位开展就业服务、安置公益性岗位人数、安置退役军人人数等情况制定就业补助资金分配计划，经分管人社工作县领导审批后，由财政直接拨至相关单位，单位再据实支付使用。

（二）项目绩效指标完成情况

1.产出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项目完成数量。2024年城镇新增就业3416人，为任务数的106.75%；新增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2939人，为任务数的106.48%；全县脱贫劳动力共26058人，就业率达到88.23%，较上年度末提升1.12个百分点；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3%，严格控制在5.5%以内；完成职业技能培训580人，为任务数的100%；完成创业培训637人，为任务数的127.4%；发放创业担保贷款130笔2539万元，超额完成任务。
（2）项目完成质量。零就业家庭动态就业援助率100%;纯农户家庭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动态就业援助率100%；脱贫劳动力等就业困难人员援助率100%。城镇登记失业率控制在任务指标5.5%以内；职业培训拿证率92%；补贴发放准确率100%。
（3）项目实施时效。就业补助资金年底支付率95.34%。

（4）项目成本节约情况。执行湖南省就业专项资金管理办法与各项财经制度规定标准，按照国库集中支付管理规定，本着节约原则从严把关，在做好我县就业创业工作前提下尽量压缩开支。
2.效益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项目实施的经济效益。新增就业增加劳务收入超过2.1亿元，发放企业一次性创业补贴209余万元。
（2）项目实施的社会效益。无因就业问题发生重大群体性事件。
（3）服务对象满意度。公共就业服务满意度98%，就业扶持政策落实满意度达到98%。

四、存在的主要问题及产生的原因

（一）项目申报及实施管理方面

在项目跟踪监管方面，财政取消了财政专户，不利于就业补助资金管理、使用和监督。

（二）资金管理方面

1.资金使用。为加大就业帮扶力度，从就业资金中支付落实乡村振兴政策支出占比较大；劳动力信息采集与跟踪工作压力大，乡村两级就业服务队伍进一步加强，就业创业服务方面的资金需求量增多。
2.项目资金拨付。拨付审批手续较多；县财政资金紧张，经常出现国库支付不及时现象，乡镇与社区或村意见较大。
五、下一步改进措施及建议
1.严格执行上级就业资金使用管理办法，地方不应擅自扩大就业资金使用范围。

2.建议上级督促县政府按照要求比例，在编制年度预算时足额安排就业配套资金。

3.建议统一规定，要求县财政设立就业补助资金专户，加强资金监管力度，确保就业资金使用真实合法有效。

六、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
附件：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自评表
附件：

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自评表

(2024年度)

	项目名称
	就业补助资金
	项目负责人及电话
	李彬13973987307

	主管部门
	绥宁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实施单位
	绥宁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资金情况(万元)
	
	全年预算数(A)
	全年执行数(B)
	分值
	执行率(B/A)
	得分

	
	年度资金总额：
	2328.4
	2219.92
	10
	95.34%
	10

	
	其中：本年财政拨款
	2202
	2167.92
	一
	
	一

	
	其他资金
	
	
	一
	
	一

	年度总体目标
	年初设定目标
	年度总体目标完成情况综述

	
	大力开展公共就业服务，落实就业政策，重点抓好就业困难人员、高校毕业生、脱贫劳动力等重点群体就业帮扶工作，全力完成各项就业工作年度目标任务。
	通过不断强化劳务协作、搭建招聘平台、岗位推荐和落实培训、求职、见习、创业、岗位与社保补贴，有效促进与扶持就业创业，基本完成了各项就业工作目标任务。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分值
	年度指标值
	全年实际值
	得分
	未完成的原因及拟采取的改进措施

	
	产出指标(50分)
	数量指标
	职业技能培训人数
	2
	≥579人
	580人
	2
	

	
	
	
	新增城镇就业人数
	2
	≥3200人
	3416人
	2
	

	
	
	
	举办招聘会场次
	2
	≥5场
	6场
	2
	

	
	
	
	就业见习人数
	2
	≥100人
	129人
	2
	

	
	
	
	公益性岗位人数
	2
	≥280人
	286人
	2
	

	
	
	
	就业困难人员再就业人数
	2
	≥550人
	569人
	2
	

	
	
	
	创业培训人数
	2
	≥500人
	637人
	2
	

	
	
	
	奖补创业主体个数
	2
	≥100个
	102个
	2
	

	
	
	
	提供公共就业服务人次
	2
	≥15万人次
	20万人次
	2
	

	
	
	
	劳动力信息采集维护人数
	2
	≥20万人
	21万人
	2
	

	
	
	质量指标
	职业培训拿到证书率
	2
	≥80%
	92%
	2
	

	
	
	
	城镇登记失业率
	2
	≤5.5%
	5.3%以内
	2
	

	
	
	
	就业政策知晓率
	2
	≥90%
	92%
	2
	

	
	
	时效指标
	就业补助资金分配及时率
	2
	≥95%
	98%
	2
	

	
	
	
	就业补助资金支付及时率
	2
	≥90%
	82%
	
	财政国库保障就业补助资金支付。

	
	
	成本指标
	职业技能培训生活补助标准
	2
	≥200元/人次
	225元/人次
	2
	

	
	
	
	新增城镇就业信息采集费标准
	2
	≤30元/人
	28元/人
	2
	

	
	
	
	招聘会均次费用
	2
	≤10万元/场
	8.5万元/场
	2
	

	
	
	
	见习补贴标准
	2
	≤1550元/人月
	1400元/人月
	2
	

	
	
	
	公益性岗位补贴标准
	2
	≤1550元/人月
	1100元/人月
	2
	

	
	
	
	社保补贴标准
	2
	≤9000元/人年
	9000元/人年
	2
	

	
	
	
	创业培训补贴标准
	2
	≤1500元/人次
	1250元/人次
	2
	

	
	
	
	一次性创业补贴标准
	2
	≤20000元/个
	20000元/个
	2
	

	
	
	
	提供公共就业服务均次费用
	2
	≤30元/人次
	28元/人次
	2
	

	
	
	
	劳动力信息采集维护费用
	2
	≤20元/人次
	18元/人次
	2
	

	
	效益指标(30分)
	经济效益指标
	新增就业增加劳务收入
	6
	≥2亿元
	2.1亿元
	6
	

	
	
	
	企业享受奖励资金
	6
	≥200万元
	209万元
	6
	

	
	
	社会效益指标
	零就业家庭帮扶率
	6
	100%
	100%
	6
	

	
	
	
	因就业问题发生重大群体性事件数量
	6
	0起
	0起
	6
	

	
	
	生态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就业援助期限
	6
	≤5年
	3.2年
	6
	

	
	
	
	
	
	
	
	
	

	
	满意度指标(10)分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公共就业服务满意度
	5
	≥95%
	98%
	5
	

	
	
	
	就业扶持政策经办服务满意度
	5
	≥95%
	98%
	5
	

	总分
	100
	
	98
	


说明：1.分值设定100分，其中预算执行率10分、产出指标50分、效益指标30分、满意度指标10分。除预算执行率外的指标应根据权重自行合理设定分值。

2.综合评价等级分为优秀（大于90分）、良好（80-90分）、较差（60-80分）、差（小于60分）。

3.三级绩效指标按需自行增减行。个别不涉及的二级指标可删除不要。












